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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红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

裁委员会示范章程的通知
红政发〔2010〕140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属各有关部门：

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红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

纷调解仲裁委员会示范章程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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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
章 程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

仲裁法》，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条 红河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本仲裁委员会）在红河县人民政府指导下依法组织设立，

并报云南省红河州人民政府农业、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三条 本仲裁委员会的职责：

（一）聘任、解聘仲裁员；

（二）培训、管理仲裁员；

（三）受理仲裁申请；

（四）指导、监督仲裁活动；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四条 本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红河县农村土地承包管

理部门承担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登记、审查仲裁申请；

（二）监督管理仲裁程序；

（三）编制仲裁员名册；

（四）组织仲裁员培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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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管理仲裁文书和仲裁档案；

（六）管理仲裁工作经费；

（七）仲裁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本仲裁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红河县农业局农经站。

第五条 本仲裁委员会由红河县人民政府及县农业、林业、

国土资源、司法、水务等部门人员和农民代表兼任组成，成员人

数为 9 人。

本仲裁委员会设主任 1 人，副主任 2 人，委员 6 人。

第六条 本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期为 3 年。

仲裁委员会换届，应当在任期届满前一个月内完成。有特殊

情况不能如期换届的，应当在任期届满后两个月内完成。

第七条 本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内因故更换的，由仲裁

委员会组织重新确定人选。主任、副主任更换的，由本仲裁委员

会全体会议选举决定。

第八条 本仲裁委员会每年召开 1 次全体会议。根据主任、

副主任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组成人员提议，可以召开临时全体会

议。全体会议由主任或者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。

全体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出席方能举行，会议决议

须经出席会议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

修改章程须经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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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全体会议主要负责议决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制定和修改仲裁委员会的章程、议事规则和规章制度；

（二）选举仲裁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；

（三）决定仲裁员的聘任、解聘和除名；

（四）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的，决定主任的回避；

（五）审议仲裁委员会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；

（六）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重大事项；

（七）其他重要事项。

第十条 本仲裁委员会从公道正派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

人员中选聘仲裁员，颁发聘书：

（一）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满 5 年；

（二）从事法律工作或者人民调解工作满 5 年；

（三）在当地威信较高，熟悉农村土地承包法律以及国家政

策的居民。

第十一条 本仲裁委员会定期组织仲裁员进行农村土地承包

法律以及国家政策的培训。

第十二条 仲裁员聘期 3 年，期满可以继续聘任。

第十三条 本仲裁委员会建立仲裁员考核制度，考核结果作

为续聘或者解聘仲裁员的依据。

第十四条 本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、仲裁员应当依法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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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，遵纪守法，不得索贿受贿、徇私舞弊、枉法裁决，不得侵

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第十五条 本仲裁委员会有权要求被选定或者被指定组成仲

裁庭的仲裁员主动报告是否有回避情形。

第十六条 本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、仲裁员、记录人员、翻

译人员等有保密义务，不得擅自对外界透露案件实体和仲裁程序

进行的情况。

第十七条 仲裁员辞聘，应当提前 3 个月向本仲裁委员会提

交辞呈。组成仲裁庭的仲裁员，在仲裁程序结束前不得辞聘。

第十八条 本仲裁委员会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员，予以

解聘：

（一）故意隐瞒应当回避事实的；

（二）无正当理由故意不到庭审理案件的；

（三）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；

（四）其他不宜继续担任仲裁员的。

第十九条 本仲裁委员会对有索贿受贿、徇私舞弊、枉法裁

决以及接受当事人请客送礼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仲裁员，予以除

名，且不再聘为仲裁员。

第二十条 本仲裁委员会不向当事人收取仲裁费用，工作经

费依法纳入财政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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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